
 1

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
短期投资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与规范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短期

投资业务的管理，有效控制风险，提高收益水平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公司董事会批准短期投资，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。 

 

第二章  投资的品种和金额 

第三条  短期投资的品种为一级市场申购，包括网上新股申购、非公开发行

股票的认购（包括战略配售、定向增发等）、采用信托计划等方式参与网下新股

配售、一级市场发行的国债、公司或企业债券（含可转换债券）、国债回购等。

新股以大盘股为主。 

第四条  短期投资的金额控制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%之内。资

金为企业间歇性自有资金，严禁动用借贷资金及募集资金。 

 

第三章  账户管理 

第五条  开展短期投资业务必须以公司名义进行，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以个

人名义进行，不得将账户转借他人使用。不得从短期投资账户提取现金。 

第六条  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划入短期投资账户，应由资产经营部填写银行付

款单，经计划财务部审核后报分管领导、财务总监和总经理批准，由计划财务部

办理。 

第七条  短期投资业务完成后，资金应立即划回公司银行帐户。 

第八条  短期投资账户必须定期打印期间交易记录明细，加盖证券机构公章

后，由计划财务部负责核对保存。 

 

第四章   项目实施 

第九条 资产经营部在对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提交短期投资项目审批表，

并由计划财务部会签后上报。网上新股申购由分管领导、财务总监和总经理签署

后执行；其他短期投资业务由分管领导、财务总监、总经理和董事长签署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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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资产经营部按照审批意见负责投资项目的前台交易，计划财务部负

责资金划拨。资产经营部和计划财务部应指定专人办理相关业务。 

第十一条  项目操作过程中，如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投资方案进行调整或中

止，应由资产经营部提出书面申请，由计划财务部会签后上报。网上新股申购方

案调整和中止由分管领导、财务总监和总经理签署后执行；其他短期投资方案的

调整和中止由分管领导、财务总监、总经理和董事长签署后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计划财务部应建立台帐，对资金收支、运作结果进行统计和审核，

并在每月终了的五日内向分管领导、财务总监、总经理和董事长汇报。 

第十三条 每季度总经理向董事会汇报本季度短期投资运作情况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与控制 

第十四条  计划财务部是短期投资的日常监督部门，可对投资账户的使用、

投资方案的执行、投资资金的管理等进行监督和检查，发现问题应立即向总经理

汇报后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的短期投资情况可随时监督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 本制度于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。 

 

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日  
 


